二七区环境保护局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备案制度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加强重大行政处罚的监督，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河南省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审查办法》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二七区环境保护局行政执法科室(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下简称“报送备案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作出重大行政处罚的备案适用本制度。上级部门或上级规范性文件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行政处罚，是指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执法部门实施的责令停业、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

前款所称较大数额罚款，按河南省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审查办法》现行规定，是指对公民处以1万元以上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万元以上的罚款。二七区环保局行政执法科室负责审查报送备案的重大行政处罚。

    第四条　自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报送区人民政府备案。

    第五条　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应当报送下列材料：

　　        (一)重大行政处罚备案报告;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

           (三)备案审查部门认为应当报送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备案审查部门应当对报送备案的重大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查。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一)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是否合法;

　　       (二)行政处罚是否符合法定权限;

　　       (三)违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

　　       (四)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五)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

　　       (六)行政处罚是否符合行政处罚裁量权标准;

　　      (七)是否告知当事人应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合法、合理意见和建议是否采纳;

　　      (八)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是否移送;

　　      (九)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

    第七条 备案审查部门应当自收到重大行政处罚备案之日起15日内完成备案审查工作。

　　第八条 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重大行政处罚登记制度，制作重大行政处罚统计报表，按时统计报表报送备案审查部门。
